
- 1 -

黔南财农〔2023〕107 号

黔南州财政局

关于下达 2023 年度省级地质灾害防治

专项资金（第一批）的通知

州自然资源局，各县（市）财政局：

根据省财政厅《关于下达 2023 年度省级地质灾害防治专项

资金（第一批）的通知》（黔财资环〔2023〕31 号）要求，现将

2023 年度省级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（第一批）496.32 万元下达

给你们（具体项目名称、补助金额及绩效目标详见附件），列 2023

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“2240601 地质灾害防治”，现将有关事宜通

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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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此次下达的专项资金用于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项目。请严

格按照《贵州省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黔财资环〔2021〕

70 号）有关规定及相关财经制度，加强资金监管和执行，确保资

金使用安全规范有效。

二、请加强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，并对资金运行状况和绩效

目标实现程度开展绩效监控，确保建设工作取得实效。预算执行

结束后，请及时将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情况报省自然资源厅、省

财政厅、州自然资源局、州财政局。相关部门将适时对项目实施

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。

附件：1.黔南州 2023年度省级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（第一批）

安排情况表

2.黔南州2023年度省级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

黔南州财政局

2023 年 7 月 4 日

黔南州财政局办公室 2023 年 7 月 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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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黔南州2023年度省级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（第一批）安排情况表

序号 县（市） 合计

隐患点补助情况

威胁100人以上隐患点
监测员补助经费（万

元）

风险斜坡补助经费（万
元）

自动化监测点建设及运
行维护费（万元）

1 州本级 108.6 0 0 108.6

2 都匀市 45.6 23.04 22.56

3 福泉市 24.12 14.4 9.72

4 瓮安县 20.52 5.76 14.76

5 贵定县 37.8 15.84 21.96

6 龙里县 19.44 6.48 12.96

7 惠水县 33.12 11.52 21.6

8 长顺县 34.68 16.56 18.12

9 独山县 24.24 3.6 20.64

10 三都县 47.76 12.24 35.52

11 荔波县 23.64 1.44 22.2

12 平塘县 29.28 11.52 17.76

13 罗甸县 47.52 10.8 36.72

合计 496.32 133.2 254.52 108.6


